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备案所需材料
1、 未通过市政科备案的预制构配件厂家需准备以下材料：

1. 材料供应单位申请办理备案手续时，应提交下列资料：
1) 昆山市市政工程材料信息备案表；

2)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3) 企业法人代表、技术负责人、质检员、试验员的身份证、职称证书；

4) 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近3个月的产品型式检验合格报告；

5) 生产企业主要设备购置或租赁证明，检测试验仪器计量检定证书；
6) 生产企业影像资料（能反映生产场地、质检室、试验室及检测试验仪器等内容）；

7) 代理销售单位除提供生产企业的上述文件外，还需出具生产企业同意代理销售证明文件和代理销售单位营业执照；

8) 材料供应单位若有近2年在我市市政工程供应预制构配件、各类排水管材的，要提供供货证明文件（文件需建设、施工、材料供货单位盖章证明）；

9) 其它相关资料。

10) 上述备案资料应提供原件和复印件。复印件统一使用Ａ4纸，每页加盖企业公章，按顺序装订成册。申报资料内容应真实，如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备案，一年内不得再次备案。

以上材料下载地址：
http://www.kscein.gov.cn/Information/information_view.aspx?contentid=8192
2. 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进行以下操作：
1.填写《昆山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材料申报登记表》【一式三份】

2.填写《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书》

3.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

以上材料下载地址： http://www.ksceqc.com/Content/Content_View.aspx?ContentID=D31B759C-7B3D-4A1B-8EA4-492FECD3E97F）

4.按规定进行网上申报
申报网址：http://cldj.ksceqc.com/Navigation/FrmLoginCL.aspx
操作手册下载地址：

http://www.ksceqc.com/Content/Content_View.aspx?ContentID=55754636-491F-4F5F-A4DD-BED60E92B555
